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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7年10月26日，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2017年10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0425� � �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7-077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更加真实、准确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各方面情况，公司2017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6日

2017年 10月 2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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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18� � � �证券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7-49号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孙国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海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45,937,438.48 1,017,357,931.64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4,968,674.16 611,095,022.87 7.1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9,067,262.85 1.38% 286,376,417.96 3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26,888.11 -4.94% 33,619,823.77 22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725,226.38 -7.66% 8,486,788.93 -1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24,440,014.61 -1,46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41 -4.73% 0.0327 223.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41 -4.73% 0.0327 223.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0.82% 1.68% -0.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946.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2,567,846.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901.06

处置子公司的损益

22,432,440.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50.00

合计

25,133,034.8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2,3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洪明 境内自然人

10.00% 102,953,443 0

质押

96,660,000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60% 88,593,189 0

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09% 72,994,542 0

郁琴芬 境内自然人

4.60% 47,357,842 0

质押

25,770,000

赵龙 境内自然人

4.18% 43,062,918 0

质押

43,062,918

徐瑞康 境内自然人

3.63% 37,330,319 0

质押

37,330,000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2.97% 30,539,115 0

质押

29,830,000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2% 30,100,000 0

冻结

30,100,000

陈建国 境内自然人

2.53% 26,096,809 0

许稚 境内自然人

2.52% 25,939,1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王洪明

102,953,443

人民币普通股

102,953,443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8,593,189

人民币普通股

88,593,189

中微小企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994,542

人民币普通股

72,994,542

郁琴芬

47,357,842

人民币普通股

47,357,842

赵龙

43,062,918

人民币普通股

43,062,918

徐瑞康

37,330,319

人民币普通股

37,330,319

张惠丰

30,539,115

人民币普通股

30,539,115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3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00,000

陈建国

26,096,809

人民币普通股

26,096,809

许稚

25,9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3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科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38,162,381.36 64,949,874.50 -41.24%

北京四环用于支付

2016

年的利润分配和因两票制改革增加的推广费

用

预付账款

15,133,013.06 7,417,265.78 104.02%

北京四环预付的设备款

存货

604,203,095.66 461,600,523.85 30.89%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增加广西洲际林业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

70,317,171.56 238,815,341.30 -70.56%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无形资产

36,694,537.85 69,344,195.55 -47.08%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其他非流动资产

6,000,000.00 3,085,711.67 94.44%

北京四环已支付未验收的专利技术款

应付账款

29,448,101.19 313,105,818.90 -90.59%

晨薇生态支付

2016

年度的采购苗木款

应付职工薪酬

704,020.28 3,225,830.92 -78.18%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137,771,144.51 12,367,438.42 1013.98%

广西洲际林业有限公司结欠原股东广西阳光林业款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286,376,417.96 219,875,936.88 30.24%

北京四环销售同比增加，生态农林业务销售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2,726,519.91 1,308,935.19 108.30%

按规定调整税金科目的影响

销售费用

106,073,064.55 44,371,805.13 139.06%

北京四环两票制影响推广营销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116,485.41 3,605,450.02 -69.03%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营业外收入

200,214.84 147,920.10 35.35%

广西洲际处置固定资产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91,367.36 415,658.76 -78.02%

母公司和北京四环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

收到的税费返还

0.00 223,209.99 -100.00%

本报告期无税费返还收入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21,379.54 5,409,396.55 -81.12%

本报告期合并报表减少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2,247,697.81 82,570,404.84 326.60%

晨薇生态支付

2016

年度的采购苗木款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2,564,484.52 84,627,792.64 151.18%

北京四环两票制影响推广营销费用增加、新增广西洲际发生的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4,440,014.61 23,839,730.31 -1460.92%

本报告期支付苗木采购款

3

亿，北京四环两票制后营销费用增加、新增

广西洲际林业费用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51,601.89 14,259,892.74 -98.94%

本期减少非流动资产处置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333,662.45 5,589,417.99 4486.05%

本报告期处置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北京四环

12%

股权的现金流入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43,000,000.00 39.53%

晨薇生态新增贷款

5000

万元、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000,000.00 35,000,000.00 -71.43%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8,584,990.26 691,608.75 1141.31%

北京四环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15,009.74 7,308,391.25 466.68%

晨薇生态新增贷款、减少江苏四环生物制药借款、北京四环利润分配

付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5日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84�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0

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军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25,522,756.61 3,477,938,788.43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59,729,449.32 2,975,316,885.90 2.8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3,974,255.77 28.33% 1,152,953,363.63 3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969,680.56 48.44% 147,116,828.12 4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8,911,050.94 25.42% 113,727,395.57 2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316,811.00 31.23% 175,333,120.79 4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723 32.42% 0.1805 2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723 32.42% 0.1805 2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0.08% 4.59% -0.7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84,404.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13,816,323.0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6,952,121.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2,933.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7,083,201.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280.93

合计

33,389,432.5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9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1.84% 259,584,000 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10.37% 84,553,846 0

冻结

60,250,000

陈卫东 境内自然人

2.25% 18,327,348 13,827,840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 15,366,429 0

陆军 境内自然人

1.55% 12,611,040 10,433,280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12,293,14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1.03% 8,366,800 0

邵国柱 境内自然人

0.88% 7,154,784 5,366,08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

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3% 6,781,792 0

徐永华 境内自然人

0.78% 6,323,789 4,752,59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億威投資有限公司

259,5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584,000

朱祥

84,553,846

人民币普通股

84,553,846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5,366,429

人民币普通股

84,553,846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12,293,143

人民币普通股

12,293,1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8,366,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6,781,792

人民币普通股

8,366,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72,654

人民币普通股

6,272,654

信达澳银基金

－

招商银行

－

信达澳银基金

－

定增优

选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6,146,572

人民币普通股

6,146,572

信达澳银基金

－

招商银行

－

信达澳银基金

－

定增优

选

3

号资产管理计划

6,146,572

人民币普通股

6,146,572

应红群

5,481,88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233,190,381.88元，下降34.60%，主要系公司2017年度对苏州优普、日本ELNA

投资支付投资款所致。

（2）、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10,8546,986.14元，增长227.21%，主要系公司2017年度对苏州优普的投资所

致

（3）、应收利息金额较年初增加24,374,506.83元，增长348%，主要系公司结构性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所

致。

（4）、其他应收款金额较年初减少16,003,391.65元，下降67.13%，主要系公司预付土地款已领取土地使

用证转增无形资产所致。

（5）、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62,431,251.88元，下降504.65%，主要系公司对日本ELNA公司投

资所致

（6）、在建工程金额较年初增加26,581,630.98元，增长171.23%，主要为公司及各子公司设备改造所致。

（7）、无形资产金额较年初增加30,579,621.62元，增长54.85%，主要为购置通州高新区土地所致。

（8）、短期借款金额较年初增加1,300万元，主要为公司子公司江苏荣生电子向银行借款及子公司内蒙

古海立委托银行借款1,000万元所致。

（9）、预收账款较年初减少1,115,738.40元，下降71.43%，主要系公司对稳定的新客户纳入正常管理所

致。

（10）、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4,244,380.89元，增长38.85%，主要系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海立预提电费所

致。

（11）、专项应付款比年初减少10,500,000元，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新江海动力获得的省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结题转增利润所致。

（12）、其他非流动负债本期比年初增加15,695,968元，增长67.39%，主要系本公司向政府申请的补贴项

目增加使政府补贴款增加所致。

（13）、股本本期比年初增加188,112,794元，增长为30%，主要系2016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营业成本2017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271,803,560.24元、206,235,338.83元，涨幅

分别30.85%、31.73%，主要系公司销售增长所致。

（2）、营业税金及附加2017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4,814,948.74元，涨幅99.96%，主要为销售增长使

增值税免抵额增加使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和新增土地使土地使用税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2017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785,334.23元，涨幅37.83%，主要为公司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和坏账准备所致。

（4）、投资收益2017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31,737,783.77元，涨幅363.96%，主要为公司结构性理财

使利息增加及联营、合营企业产生利润所致。

（5）、营业外支出2017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383,408.99元，涨幅42.06%，主要为处理公司与客户的

纠纷所致。

（6）、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017年1-9月份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

62,579,462.56元、11,252,818.60元、51,326,643.96元、46,829,903.85元， 涨幅分别为51.74%、76.05%、48.35%、

46.70%，主要为公司销售业绩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上升57,851,995.93元，涨幅49.24%，主要系2017年1-9月

份公司销售增长及对客户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净流出226,635,850.03元，涨幅218.86%，主要系2017年

1-9月份公司对外投资及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185,173,908.91元，降幅104.86%，主要系2016年8

月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获得12亿资金所致。

（4）、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去年同期下降12,071,890.94元，降幅198.14%，主要系2017

年1-9月份人民币升值所致。

（5）、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366,029,653.95元，降幅118.76%，主要系以上活动变

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

份有限公司

分红承诺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

条件时，应当采用

现金方式分配利

润，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一般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

十；且最近三年以

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最近

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30%

。

2015

年

08

月

23

日 三年 按承诺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5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7,885.59

至

22,356.99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904.6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需求和盈利能力持续提高。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2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2017-001

2017

年

05

月

0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2017-002

2017

年

07

月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深交所互动易

2017-003

公司法定代表人 ：陈卫东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84�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8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017年10月26日，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卫东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方仁德先生为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提名如下人员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公司董

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陈卫东先生（主任委员）、丁继华先生、陈忠逸先生；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陈忠逸先生（主任委员）、羿岳峰先生、陆军先生；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羿岳峰先生（主任委员）、李国伟先生、施平先生；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施平先生（主任委员）、梁子权先生、陈忠逸先生；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陆军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丁继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公司总工程师（兼），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邵国柱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徐永华先生、顾洪钟先生、顾义明先生、王军先生、王汉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三年，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同意聘任王汉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0513--86726006；邮箱：whm@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

同意聘任王军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潘培培女士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培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潘培培女士联系方

式：电话：0513--86726006；邮箱：info@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门部长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杨洪娟女士为审计部部长，任期三年，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75％的子公司凤翔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翔海源” ）和控股60％的子公司

荣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生电子” ）以及控股86%的子公司南通海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润电子” ）的发展，保证凤翔海源、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的正常生产经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分别向凤翔海源、 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提供3,000�

万元、4,500万元和1,500万元的银行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按商业银行同档次同期贷款利率

执行。

详见公司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咨询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内容。

本议案赞成票6票（关联董事陈卫东先生、陆军先生、丁继华先生分别回避表决），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此项决议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7年三季报的议案》

《2017年三季报全文》及《2017年三季报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信息。

本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1、陈卫东先生，董事长，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

师。 陈卫东先生是江苏省九届人代会代表、江苏省十一次党代会代表、南通市十二届人代会代表，中国电子

元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南通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曾被评为全国乡镇企业家和被授予江苏省优秀民

营企业家称号。 陈卫东先生1981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研究所所长、设备科副科长、副厂

长、厂长、江海有限公司董事长、CEO和党委书记，现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卫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327,3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5%。 陈卫东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陆 军先生，董事，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陆军先生1981

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厂长助理、常务副厂长、江海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陆军先生参与研制

的“高比容中高压化成箔”项目曾获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现为公司董事、总裁。

陆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611,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 陆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丁继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自1995年进入电

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技术开发部部长、国内贸易部部长，江海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曾被评为南通市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南通市“226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现担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科

学技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电容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 现为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丁继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13,3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6%。 丁继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方仁德先生，副董事长，香港永久性居民，1972年出生，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 方仁德先生为肇丰集团

及其集团多间全资附属公司董事，曾经于美国投资银行Donaldson� Lufkin� &� Jenrette任职。

方仁德先生为实际控制人香港亿威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5、李国伟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1958年出生，毕业于香港大学，主修商业管理。 现任香港上市公

司亿都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行政总裁兼公司执行董事。李国伟先生曾任香港花旗银行企业货款部长官，

具有多年银行业务、财务及管理顾问及实业管理经验。

李国伟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亿威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421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8%。 李国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6、梁子权先生，董事，香港永久性居民，1963年出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会计学；并持有澳洲

Monash� University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为澳洲执业会计师公会会员。 曾任香港花旗银行企业货款部经理，

及拥有多年财务及管理顾问的工作经验。 目前任香港上市公司亿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梁子权先生供职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香港亿威投资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7、陈忠逸先生，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1年出生，现任中国电子元件电容器分会秘书

长，陈忠逸先生曾任职于上海天和电容器厂、上海仪电控股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陈忠逸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8、施平，男，教授、博士、南京审计学院审计与会计学院院长，南京审计学院教学名师。 曾任南京经济学

院投资统计系副主任、华泰证券南通营业部总经理、江苏众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南京天启财务顾问公

司总经理。

施平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9、羿岳峰先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1965年出生。 羿岳峰先生就职于辽宁兴中律师事务所，精通法律、

公司管理、国际商务。

羿岳峰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0、邵国柱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邵国柱先生1980年

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检验科科长、厂长助理兼任技术科科长、副厂长、江海有限董事、副总裁。 邵国

柱先生参与研制的“CDSCP高分子聚合物阴极固体铝电解电容器”项目获2007年度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一

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现为高级副总裁。

邵国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15.47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8%。 邵国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1、徐永华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南通

江海电容器厂班组长、检验员、质量管理员、生产科副科长、生产科科长、制造管理部部长、厂长助理、副厂

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江海股份副总裁。

徐永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32.37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 徐永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2、顾洪钟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 顾洪钟先生自1987年进

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销售科副科长、国际合作部副部长、厂长助理、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

裁，江海股份副总裁。

顾洪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15.89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 顾洪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3、顾义明先生，副总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出生，西安交通大学电子材料与元件专

业毕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原电子工业部南京第14研究所工程师，南通江海电容器厂研究所副所

长、所长、厂长助理，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裁。曾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三等奖四项及江苏省

优秀新产品开发设计人员的荣誉称号。

顾义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28.74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7%。 顾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4、王 军先生，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

师，英国剑桥财务总监高级专业一级认证。 王军先生自1989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工艺

员、检验员、材料检验员、十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兼第三制造部部长、副厂长、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财务经理，江海股份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王 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61.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王 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5、王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王汉

明先生自1987年进入电容器厂，历任电容器厂办公室主任、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电容器有限公司CEO特别

助理、党委专职副书记，江海股份董事会秘书，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汉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6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王汉明先生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王汉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王汉明先生联系方式：电话：

0513--86726006；邮箱：whm@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

16、杨洪娟，女，汉族，高级会计师。 1971年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三余镇。 1994年7月毕业于南通职业大学

工业企业会计专业， 1994年8月到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质量检验组长、车间生产组长、

制造部核算员、成本会计、财务部副部长等。

杨洪娟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7、潘培培，女，汉族，中共党员，1988年出生于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财务管理专

业，管理学学士学位，2009年7月进入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曾在制造部和证券部工作。

潘培培女士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与上市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方式 ： 电话：

0513--86726006；邮箱：info@jianghai.com；传真：0513--8657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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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6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7年10月15日以专人方式送达。 会议由宋国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钱志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钱志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7年三季报的议案》

《2017年三季报全文》及《2017年三季报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信息。

本议案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钱志伟简历：钱志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大专学历。 钱志伟先生自1984年

进入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历任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办公室科员、现任江海股份办公室主任。

钱志伟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 钱志伟先生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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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年10月26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有关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

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公司控股75%的子公司凤翔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凤翔海源"）和控股60%的子公司荣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生电子"）以及控股86%的子公司南通

海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润电子"）提供委托贷款，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1、委托贷款金额、来源及期限

公司为有效地运用自有资金，支持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分别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提供3,000�万元、4,500万元、1500万元的银行委托贷款，期限

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按商业银行同档次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定价合理，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贷款主要用途

公司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

3、贷款利率

公司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基础上与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结算贷款利息。

4、审批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向凤翔海

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按商业银行同档次同期贷款利率执行。

二、贷款接受方基本情况

1、凤翔海源储能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凤翔海源成立于2010年10月21日 ，注册资本12，000万元，注册地为凤翔县长青工业园

区，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铝电解电容器用中、高压电极箔，设计制造电极箔生产线，并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陈卫东。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凤翔海源股权9，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宝鸡宝源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股权3，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凤翔海源的其它股东为宝鸡宝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持有凤翔海源25％的股权。 基本情况为：宝鸡宝

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姜谭路2号，注册资本：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曹连生，公

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工业建设项目及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经营；劳务派遣。 股东及出资比

例：毕元龙24.33％、刘长科22.54％、曹连生19.33％、刘喜来18.80％、李凌15.0％。

截至2017年9月30日凤翔海源的资产总额为23929.08万元，负债总额为11101.00万元，净资产为12828.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6.39%；实现营业收入15254.9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66%；实现净利润423.85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35.4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凤翔海源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2、荣生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生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8日，住所：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响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响港路北侧，法定代表人：陈卫东，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经营范围：电容器储能材料制造。 股权结构：

公司持有荣生电子60%的股权，麦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荣生电子40％的股权。

荣生电子的其他股东麦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MIGHTY� ENTERPRISE� INCORPORATED，

注册地：萨摩亚独立国，法定代表人：WU,YU-TSAI（吴有财） 台湾人，注册资本：USD1,000,000.00，股权结

构：WU,YU-TSAI（吴有财）出资USD500,000.00元，持股比例50.00%；HUNG,WEI-TING（洪薇婷）出资

USD500,000.00元，持股比例50.00%，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7年9月30日， 荣生电子的资产总额为19,756.80万元， 负债总额为9,627.67万元， 净资产为10,

129.1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48.73%；实现营业收入15,016.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46%；实现净利润1,288.3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3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荣生电子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3、南通海润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润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3月11日， 住所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1099

号，法定代表人：徐永华，注册资本：275万美元，经营范围：导电性高分子固体铝电解电容器的设计、试验、制

造以及提供技术及其相关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海润电子86%的股权，ELNA株式会社持

有海润电子14％的股权。

海润电子的其他股东为ELNA株式会社，其持有海润电子14％的股权。 基本情况为：英文名ELNA� CO�

LTD，注册地：日本国神奈川県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三丁目8番地11号，法定代表人：伊藤正雄，注册资本：35

亿881万4420日元，股权结构：日本産業第二号投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91.71%；日本産業第二号パラレル投

資事業有限責任組合8.29%，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7年9月30日，海润电子的资产总额为1951.8万元，负债总额为 1258.1万元，净资产为693.7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64%；实现营业收入 13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实现净利润-9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27%。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海润电子没有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的情形

三、提供委托贷款的原因

公司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的委托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四、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发展，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

况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分别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3,

000�万元、4,500万元、800万元的银行委托贷款，使用期限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按商业银行同档次同期贷款

利率执行，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应在提供委托贷款的同时，

积极跟上述公司的生产经营变化，控制资金风险，保护公司该笔资金的安全。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为保证控股子公司凤翔海源、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的正常生产经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分别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提供3,000�万元、4,500万元、1,500万元的银行委托贷款，期限12个

月，委托贷款利率按商业银行同档次同期贷款利率执行，定价合理，没有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2、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3、同意公司为凤翔海源、荣生电子和海润电子提供委托贷款。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该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符合公司发展薄膜电容

器产品的战略思路，贷款利率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向凤翔海源、荣生电子、海润电子提供委托贷款事项。

七、本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截止 2017年10月27日，公司累积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7,000万元。 详细如下表：

资助对象 资金来源 资助金额 审批程序 归还情况

优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自有

5,000

万元 三届二十三次董事会 未到期

优普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自有

2,000

万元 三届十九次董事会 未到期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300597� � � �证券简称：吉大通信 公告编号：2017-057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17年10月27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300403� � � �证券简称：地尔汉宇 公告编号：2017-069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7年10月26日，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7日


